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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９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１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

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经书面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东昌化工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

议案》（详见公司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号临时公告）；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朱大春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

一职，并对其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３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号临时公告）。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９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书面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东昌化工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议

案》（详见公司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号临时公告）。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９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３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将持有的南通市东昌化工有限公司

２８０５．３３

万股以每

１

元注册资本不低于

１．９１４

元的价格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合计转让金额不低于

５３６９．４０

万元。

●

本次股权转让通过挂牌方式，能否最终成交存在不确定性。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南通市东昌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昌化工”或“该公司”）为我公司持股占比为

６７．９７％

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１２７．３３

万元。

根据如东县政府提出的全县区外化工企业整治要求，该公司被列为搬迁范围，要求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底前将现有老厂区化工生产项目全部搬迁至沿海经济开发区、且原址化工生产装

置全部拆除。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东昌化工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持有的东昌化工

２８０５．３３

万股以

每

１

元注册资本不低于

１．９１４

元的价格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如果转让不成功，同意东昌化

工实施增资扩股方案，新增加的注册资本总数不超过

５２００

万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交易事项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于股权转让

公司作为东昌化工控股股东，当初投资东昌化工的战略定位是生产草甘膦所用原料甘

氨酸的配套供应，目前东昌化工甘氨酸装置已停产，其现有生产产品与江山股份关联度较

低，公司继续持有东昌化工的股份不再具有战略价值，与江山股份进一步发展农药产业的

战略定位不相符，因此，公司拟将持有的东昌化工

２８０５．３３

万股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本次

股权转让实施后公司不再持有东昌化工的股权。

（二）关于增资扩股

考虑到股权转让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结合东昌化工必须限期完成搬迁的实际情

况，如果东昌化工股权挂牌转让不成功，为了确保搬迁工作顺利推进，公司将以公开发布东

昌化工增资扩股信息、吸引外部新投资者的方式，对东昌化工实施增资扩股，新增股本总数

不超过

５２００

万股。 同时，根据公司对东昌化工的战略定位及公司当前的资金状况，在东昌化

工增资扩股过程中，公司将维持现有股份数不变，即不参与东昌化工此次增资扩股。

（三）关于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价格的确定

１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南通市东昌化工有限公司股权

项目涉及南通市东昌化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２０

号）确认的东昌化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准，以不低于资产评估价值（

９５３７．４３

万元）在

扣除预计搬迁损失（

１１７０．８７

万元）、预计土地修复费用（

４６５．７２

万元）后的价值（

７９００．８４

万元）

为底价，即以每

１

元注册资本不低于

１．９１４

元的价格对外挂牌转让。

２

、如果东昌化工股权挂牌转让不成功，公司同意东昌化工在增资扩股实施前，将原有

未分配利润中的

８８４．０７

万元向原有股东分配，相应地在挂牌转让价格的基础上，调减增资扩

股价格至每

１

元注册资本

１．７０

元，即以每

１

元注册资本不低于

１．７０

元的价格实施增资扩股。

二、资产出售交易的对方情况

本次东昌化工股权转让事项将严格按照国有股权转让的有关规定执行，在国有产权交

易所以挂牌方式公开实施转让，对于是否最终有意向受让人目前尚无法确定，公司将根据

交易进展情况及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三、资产出售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标的为东昌化工

６７．９７％

的股权。

东昌化工概况如下：

公司名称：南通市东昌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地址：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４０－１

号

法定代表人：陶坤山

注册资本：

４１２７．３３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３２０６２３０００１０７６０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６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９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甘氨酸、蚕蛹复合氨基酸、氯乙酸、

４－

氯甲苯、

２－

氯甲苯、

２

，

６－

二氯

－４－

三氟甲基苯胺、

２－

三氟甲基苯胺、盐酸制造、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甘氨酸乙酯盐酸盐、甘氨酸甲酯盐酸盐、马尿酸、

Ｎ－

苄基甘氨酸乙酯、

４－

三氟甲基苯胺、塑料制品制造、销售；氯化铵销售；化工技术咨询；化工机械制造、安装；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搬迁情况及政策：如东县政府制定的搬迁政策对企业无直接的资金扶持，所有搬迁资

金全部需要企业自筹。 政府不收储东昌化工老区的土地，仍规划为工业用地，政府要求原企

业利用土地和地面房产发展非化工产业。 由于东昌化工搬迁及建设的时间短、任务重，为了

最大限度降低搬迁的影响，确保东昌化工现有客户需求不受到大的影响，东昌化工位于马

塘生产区（老区）的生产装置将一直开车到如东县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做不到原址化工生产装置全部拆除并通过验收，不符合如东县政府推动积极搬迁给予

相关优惠政策的条件（江苏省如东县政府东政办发【

２０１１

】

１８７

号《关于进一步加大园区外化

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工作意见》），因此将无法享受如东县政府出台的搬迁优惠政策。

截至评估基准日止，东昌化工的股东名称与出资金额、股权比例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股 东 名 称 出 资 金 额 股权比例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

，

０５３

，

３００．００ ６７．９７％

周远连

１

，

６５９

，

９９９．２４ ４．０２％

秦建军

２

，

１６８

，

６３３．３８ ５．２５％

陈建国

１

，

８０６

，

２５０．３８ ４．３８％

洪璇

３７７

，

４８７．００ ０．９２％

马成龙

３９２

，

２８０．００ ０．９５％

傅亚琴

４８３

，

００５．００ １．１７％

李南生

４０７

，

３８３．００ ０．９９％

王传华

６３４

，

１４５．００ １．５４％

吴秋华

６０４

，

１４５．００ １．４６％

陈永桐

７６１

，

１７９．００ １．８４％

徐守华

３３２

，

０７３．００ ０．８１％

缪静

３０２

，

０７３．００ ０．７３％

于海军

４８２

，

４８７．００ １．１７％

杨建明

４６８

，

１０９．００ １．１３％

张建华

３４７

，

２８０．００ ０．８４％

沙秀平

７５５

，

１８１．００ １．８３％

范宜祥

７５５

，

１８１．００ １．８３％

李艳秋

４８３

，

１０９．００ １．１７％

合 计

４１

，

２７３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３

，

１６５．１２ １１

，

０８０．７４ １０

，

７１１．０６ １２

，

６３４．５８

负债总额

４

，

７０５．９１ ２

，

８９１．４０ ２

，

５２４．１５ ３

，

４９９．２６

所有者权益

８

，

４５９．２１ ８

，

１８９．３５ ８

，

１８６．９０ ９

，

１３５．３２

资产负债率

３５．７５％ ２６．０９％ ２３．５７％ ２７．７０％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６

，

１５５．６８ １１

，

５９５．２４ １２

，

０８９．３２ １７

，

０１４．６７

主营业务成本

２０

，

８１５．９７ １０

，

１４４．９０ １０

，

６９２．３３ １４

，

０３９．６９

利润总额

４

，

８０１．９４ ７５９．７２ ４２２．４１ １

，

０２２．６４

净利润

３

，

６６８．７１ ５０２．９０ ３５８．３３ ８４４．９２

营业净利润率

１４．０３％ ４．３４％ ２．９６％ ４．９７％

净资产收益率

４３．３７％ ６．１４％ ４．３８％ ９．２５％

东昌化工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会计报表均已经南通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并出

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报表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南通

分所审计，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报表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所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东昌化工的其他十八位自然人股东已书面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４

、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 东昌化工股权转让涉及的审计及资产评估，

需要具有执业证券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报告， 因此公司分别委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东昌化工的审计机构；委托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东昌化工的

评估机构。

（

１

）审计及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２

）审计结果：

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东昌化工的净资产为

９１８１．８３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２．２２５

元

／

股。

（

３

）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东昌化工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１２

，

９５３．０３

万

元，评估价值为

１３

，

３０８．６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５５．６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２．７５％

；总负债账面价值

３

，

７７１．２０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

，

７７１．２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

９

，

１８１．８３

万元，评估价

值为

９

，

５３７．４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５５．６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３．８７％

。 有关各类资产、负债的详细情

况请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７，３１１．５２ ７，４９１．３６ １７９．８４ ２．４６

非流动资产

５，６４１．５１ ５，８１７．２６ １７５．７５ ３．１２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固定资产

４，１５２．４５ ３，６７８．８５ －４７３．６０ －１１．４１

在建工程

３１９．５７ ３１９．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１，００２．５５ １，７４３．３７ ７４０．８２ ７３．８９

开发支出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５１．９３ ６０．４７ －９１．４６ －６０．２０

资产总计

１２，９５３．０３ １３，３０８．６３ ３５５．６０ ２．７５

流动负债

３，７７１．２０ ３，７７１．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３，７７１．２０ ３，７７１．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９，１８１．８３ ９，５３７．４３ ３５５．６０ ３．８７

无形资产的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加

７

，

４０８

，

１９０．７３

元，增值率

７３．８９％

，造成评估值与账面值

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东昌化工位于马塘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为经过修正的市场价格，不同

于会计核算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

（

４

）预计搬迁损失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南通市东昌化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拟改造搬

迁预计付现支出测算项目咨询报告》（万隆评咨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０２

号），对东昌化工搬迁资产的损

失进行了评估测算，预计付现支出合计为

１

，

１７０．８７

万元，折算为影响每股价值

０．２８４

元

／

股。

（

５

）土地修复费用预计情况

公司对东昌化工老厂区的土地状况进行了分析，经比较南通市姚港化工区三家搬迁企

业原生产区污染程度及修复费用情况（参考环保部南京环科院出具的咨询报告），公司以与

东昌化工污染情况相近的一家公司场地污染修复方案为依据，参照该方案中类似指标的污

染深度估算东昌化工需修复的土壤吨位量， 再按照该方案中估算的

５００

元

／

吨的修复费用计

算，预计东昌化工需修复的

３５８１

平方米土地的土壤修复费用约为

４６５．７２

万元，折算为影响每

股价值

０．１１３

元

／

股。

（

６

）综合以上情况，为了合理反映东昌化工公司的股权价值，公司拟将东昌化工的股权

以不低于资产评估价值（

９５３７．４３

万元）在扣除预计搬迁损失（

１１７０．８７

万元）、预计土地修复

费用（

４６５．７２

万元）后的价值（

７９００．８４

万元）为底价，即公司拟将持有的东昌化工

２８０５．３３

万股

以每

１

元注册资本不低于

１．９１４

元的价格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 合计转让金额不低于

５３６９．４０

万元。

５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为了确保东昌化工的生产经营稳定，公司将要求股权受让方在受让标的股权后保持东

昌化工现有员工及管理团队的稳定，继续延续东昌化工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不降低现

有职工的收入及福利待遇水平。

在股权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转让完成日期间东昌化工形成的净利润归原有股东享有（必

要时可委托独立的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

五、本次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１

、如果公司将持有的东昌化工

２８０５．３３

万股以每

１

元注册资本

１．９１４

元的价格实施转让，

则公司可收回现金

５３６９．４０

万元，未来每年可减少公司利息支出约

３５２．２３

万元。

２

、如果股权转让完成，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为：母公司报表实现投资收益

２４７３．０６

万

元，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８７１．４９

万元。

３

、如果股权转让完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东昌化工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由此将减少公司合并报表收入约

１．７

亿元（

２０１１

年东昌化工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

为

１．７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报表收入的

６．５４％

）。

４

、公司不存在向东昌化工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东昌化工也没有占用公司资金。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履行了必

要的法定程序，会议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出

售的资产以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基础，通过挂牌的方式公开转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４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浩专审字［

２０１２

］

３０３Ｃ５０５

号审计报告；

５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

南通市东昌化工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南通市东昌化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报告》（万隆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２０

号）；

６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南通市东昌化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拟改造搬

迁预计付现支出测算项目咨询报告》（万隆评咨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０２

号）。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９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４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会议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星期六）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地点：南通文景国际大酒店

三、会议主要议程：

１

、审议《关于东昌化工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五、会议登记办法：

法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

人委托书（加盖公章）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股票帐户

卡、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写明股东姓

名、股东帐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股东身份证及股票帐户卡复印件。

６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７

、登记地点：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

９９８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８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

—

８３５５８２７０

、

８３５３０９３１

（

２

）传真：

０５１３

—

８３５２１８０７

（

３

）邮政编码：

２２６０１７

（

４

）联系人：宋金华、黄燕

９

、其他事项：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出席会议的

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附：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

／

单位参加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东昌化工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议案

委托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７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安徽省

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园镀膜分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计

１

人， 代表股份数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股，其中有效表决权票数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３．６４％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晓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与会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

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１

、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及提名委员推荐王晓云先生、沈义强先生、方大明先生、徐文焕先

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１

）候选人王晓云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候选人沈义强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候选人方大明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４

）候选人徐文焕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及提名委员推荐孔凡让先生、吕连生先生、赵惠芳女士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

１

）候选人孔凡让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候选人吕连生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候选人赵惠芳女士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监事会监事。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推荐王守信先生、严永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

１

）候选人王守信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候选人严永旺先生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黄云锴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职工监事黄云锴将与以上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

以上董事、监事简历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潘平、 吴长健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７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专人

送达、传真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园镀膜分公司

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王晓云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本次会议的通

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

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推选王晓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王晓云先生简

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告。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王晓云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方大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徐文焕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李骏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以上人员任期均为三年。

方大明先生、徐文焕先生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李骏女士简历见附件。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

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方大明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方夕刚先生、程春平先生、阮德斌先生、徐

文焕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三年； 聘任蒋金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期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以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以上

人员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

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四、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已经产生，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对董事会下设的四个专门委员会成

员调整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长王晓云先生、 董事沈义强先生、董事方大明先生。 董事长王

晓云先生任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孔凡让先生、 独立董事赵惠芳女士、 董事长王晓云先

生。 独立董事孔凡让先生任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吕连生先生、独立董事孔凡让先生、董事方大明先

生。 独立董事吕连生先生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赵惠芳女士、独立董事吕连生先生及董事方大明先生。 独

立董事赵惠芳女士任召集人。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附件：个人简历

方夕刚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电容器制造工艺员、

技术质量科科长、质量处副处长、质量处处长、技术质量部经理、技术中心主任、副总工程

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控股子公司安徽铜峰世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春平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本公司电容电器厂车间副主任，铜威公

司经营部经理、生产部经理、销售公司综合科长，生产管理处副处长、处长、生产计划部经

理及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阮德斌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曾任原铜陵市无线电元件二厂技术

员、车间主任，本公司薄膜电容器分公司经理，本公司电容电器分公司经理，本公司总经理

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控股子公司铜陵市铜峰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蒋金伟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本公司财务部会计、财务部副经

理、经理。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李骏女士：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２０００

年起一直在本公司证券部、董事会

秘书处从事信息披露工作。

２００７

年起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７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

园镀膜分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王守信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通过王守信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主席。 王守信先生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１０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及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申富路

６１８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郭峰先生主

持。

５３

名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出席了会议，代表股份

３６５

，

１７３

，

０７９

股，占

公司总股本

１

，

４３６

，

７３６

，

１５８

股的

２５．４２％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有效。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３６５

，

１５３

，

６６１

股，反对

１０

，

６９２

股，弃权

８

，

７２６

股，同意股份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７％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６５

，

１５３

，

６６１

股，反对

１０

，

６９２

股，弃权

８

，

７２６

股，同意股份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７％

。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６５

，

１５３

，

６６１

股，反对

１０

，

６９２

股，弃权

８

，

７２６

股，同意股份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７％

。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３６５

，

１５３

，

６６１

股，反对

１０

，

６９２

股，弃权

８

，

７２６

股，同意股份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７％

。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

合并净利润

５２５

，

５１３

，

４２１．３９

元， 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３３７

，

２４９

，

０１７．０１

元为基数，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３３

，

７２４

，

９０１．７０

元，减去分配

股东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红利

２８７

，

３４７

，

２３１．６０

元， 加上母公司上年结转未分

配利润

５８８

，

２３１

，

３４４．００

元，母公司实际可分配利润

６０４

，

４０８

，

２２７．７１

元；

经董事会讨论，考虑到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需要，提出如下分配预

案：以

２０１１

年度末总股本

１

，

４３６

，

７３６

，

１５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 （含税），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２８７

，

３４７

，

２３１．６０

元 （含

税），余额

３１７

，

０６０

，

９９６．１１

元予以结转并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本预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同意

３６５

，

１５３

，

８７１

股，反对

１０

，

６９２

股，弃权

８

，

５１６

股，同意股份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７％

。

６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建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决定继续聘任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的审计工作，并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该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事宜， 并由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后实施。

同意

３６５

，

１５３

，

６６１

股，反对

１０

，

６９２

股，弃权

８

，

７２６

股，同意股份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７％

。

７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决定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新增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２

）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新增

１０００

万美元提供担保

（

３

） 为控股子公司宁波华联商旅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４

） 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荣盛食品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５

） 为控股子公司杭州市农工商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６

） 为控股子公司扬州富润达食品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７

） 为控股子公司衢州市好利食品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８

） 为控股子公司嘉兴市优博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９

）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东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１０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新增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１１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华企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新增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

１２

）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新增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本次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为人民币

３．３

亿元及美元

１０００

万元，占公

司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４６％

。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期

限为三年， 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

书。

同意

３６４

，

３７１

，

７６１

股，反对

７９２

，

５９２

股，弃权

８

，

７２６

股，同意股份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８０６％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

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公司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公布了《国家电网

公司输变电项目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第二通道输变电工程

７５０ｋｖ

青

海铁塔项目招标活动（招标编号：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０８２０２００４

）中标人名

单》，本公司被确认为包

６

的中标人。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国家电网公

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编号：

２０１２ＣＥＴＩＴ－ＩＩ－５－２５

），公司在本项目的中标总金额为

８６

，

３７５

，

２６２．２５

元，约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６．７５％

。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是国

家电网公司，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ｂｉｄｄｉｎｇ．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ｊｓｐ／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９９９．ｊｓｐ

该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该项目的基本情况以签订的合同为准，公司将尽快准备相关资

料按要求与项目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９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第九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之（四）网络投票程序之（

４

）的表述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中第十六条不符，该公告原内容为：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投票。 如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现更正为：

（

４

）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以上更正

不影响上述通知的其他内容及股东大会的正常召开。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１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七星华创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１９

号），批复具

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

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为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李彦芝、王晨宁。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加力、储舰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４３６９９０８

，（

０１０

）

６４３６１８３１－８１１５

传真：（

０１０

）

６４３６９９０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鑫、谢亚文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１３０９９８

，（

０１０

）

８５１３０６６７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铜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５

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三年亏损，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现将公司为股票恢复上

市采取措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布了《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按照有关

规定，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

的申请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正式受理了本公司

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目前， 公司正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申请恢复上市

的资料中，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核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４．３．１

条第十五款规定，本公

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由于

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及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到期等原因（具体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发布的《白银铜城商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进展情况公告》［

２０１０－１３

］），导致上述

重组事项已不能继续实施。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撤回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申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

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２０１０

］

１５２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终止对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三、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兴业玉海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兴业玉海”）的控股股东北京锦绣大地农产品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比例为

３８％

）和参股股东通力合电（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为

３５％

）与兴业玉海的参股股东浙江金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５％

，以下简称“金昌投资”）在北京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 金昌投资受让上述两家公司所持兴业玉海

７３％

的股权，股

权受让后，金昌投资持有兴业玉海

９８％

的股权，成为兴业玉海控股股

东，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事项具体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３０

日和

３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金昌投资承诺将积

极筹划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事宜。

本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投资者关

注。

特此公告。

白银铜城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